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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增值

12 月答疑精选 No.3

税

1、利息专票能否抵扣进项税

【问题描述】

企业收到对方开具的利息的专用发票能否

抵扣进项？

【专家回复】

根据规定，购进的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因此，企业收到对方开具的利息的专

用发票不得抵扣。

【政策详情】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

〔2016〕36号印发）：

第二十七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

（六）购进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

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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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

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

税〔2016〕36号印发）第二十七条第（六）项和《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

36 号印发）第二条第（一）项第 5点中“购进的旅客

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

乐服务”修改为“购进的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

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

2、企业应收政府购买服务的款项是否每月都要报税

【问题描述】

企业有应收政府购买服务的款项是否每月都需要

报税，政府是年底结账？

【专家回复】

政府购买企业的服务需要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

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照增值税的相关规定，而不

是按政府的结账拨款时间。

【政策详情】

《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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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

第 45 号）：

七、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

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

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

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

第十九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一）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

具发票的当天。

（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

〔2016〕36号印发）：

第四十五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发生时

间为：

（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

具发票的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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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

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

付款日期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

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二）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三）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品

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四）纳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

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五）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

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3、预收租金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如何确定

【问题描述】

企业预收租金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的界定？

【专家回复】

根据规定，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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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政策详情】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

〔2016〕36号印发）：

第四十五条 增值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发生时

间为：

（一）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

具发票的当天。

收讫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

定的付款日期；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

付款日期的，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

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二）纳税人提供租赁服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三）纳税人从事金融商品转让的，为金融商品

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四）纳税人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情形的，

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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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五）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

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二、企业所得税

1、预付的款项对方没有开票，如何处理

【问题描述】

企业有应付账款挂账，当时预付款项时对方没有

开具发票，怎样处理？

【专家回复】

预付的款项在预付时借记预付账款/应付账款，贷

记银行存款。对于长期挂账的预付/应付款，清理时需

分析挂账原因：

1、已发生成本但未取得发票：会计处理上，不能

因为对方没有开票而不进行后续的账务处理，例如预

付的材料款没有开票，只要材料到货，即使未收到发

票，会计也要做暂估处理，借记原材料，贷记预付账

款/应付账款；预付的费用，会计上需按权责发生制，

借记管理费用等，贷记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后续如果

取得发票再附在凭证后并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如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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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注销等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取得发票的，可凭证明

材料、合同、付款凭证等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2、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预付款，可以作为资产损

失处理。

【政策详情】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

账务处理》：

1123 预付账款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按照购货合同规定预付给供

应单位的款项。

预付款项情况不多的，也可以不设置本科目，将

预付的款项直接记入“应付账款”科目的借方。

三、预付账款的主要账务处理

（一）企业因购货而预付的款项，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二）收到所购物资时，按应计入购入物资成本

的金额，借记“物资采购”或“原材料”、“库存商

品”等科目，按可抵扣的增值税额，借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应付金额，

贷记本科目。补付的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

存款”科目；退回多付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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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贷记本科目。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1年第 34号）：

六、关于企业提供有效凭证时间问题

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

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

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

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

效凭证。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8 号）：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

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的，

若支出真实且已实际发生，应当在当年度汇算清缴期

结束前，要求对方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

补开、换开后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符合规定的，可

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第十四条 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

证过程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

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

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可凭以下资料证实支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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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后，其支出允许税前扣除：

（二）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三）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

（四）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

（五）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

（六）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

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

2、以前年度少计收入是否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

目调

（一）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

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

经营户、破产公告等证明资料）；

整

【问题描述】

企业有以前的收入没有做现在是否要通过以前年

度损益调整，还需要调整所得税表？

【专家回复】

发现以前年度少计收入，会计上通过“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科目调整，借记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贷

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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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上，如果属于汇缴年度少计收入，例

如 2024 年汇算清缴期间（办理 2023年度汇算清缴）

发现 2023 年少计收入，2024 年会计上计入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此时可直接调整 2023年财务报表，汇算清

缴时根据调整后的报表申报即可。如果属于汇缴年度

以前少计收入，例如 2024 年汇算清缴期间（办理 2023

年度汇算清缴）发现 2020 年少计收入，2024 年会计

上计入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此时需要更正申报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申报表及财务报表，并逐年更正受影响

数据，例如可弥补亏损、财务报表期初数据等。

【政策详情】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

账务处理》：

6901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本年度发生的调整以前年度

损益的事项以及本年度发现的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涉及

调整以前年度损益的事项。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

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需要调整报告年度损益

的事项，也可以通过本科目核算。

二、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主要账务处理。

（一）企业调整增加以前年度利润或减少以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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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亏损，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调整减少以前

年度利润或增加以前年度亏损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二）由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增加的所得税费用，

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等科

目；由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减少的所得税费用做相反

的会计分录。

（三）经上述调整后，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利

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本科目如为贷方余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如为借方余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三、本科目结转后应无余额。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九条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

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

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

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

入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

规定的除外。

三、个人所得税

产假工资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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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北京 128天产假的保险免个税，但是单位给支付

的 158天的后 30天工资是否要缴纳个税？

【专家回复】

根据规定，生育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女员工休

产假期间，单位每月实际发放的工资低于生育津贴的，

免征个人所得税；单位每月实际发放的工资高于生育

津贴，实际为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支付的工资或津贴、

补贴，超过的部分（暂不考虑各项扣除）需要按照“工

资、薪金所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政策详情】

《关于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有关个人所得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 号）：

一、生育妇女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制定的生育保险办法，取得的生育津贴、生育

医疗费或其他属于生育保险性质的津贴、补贴，免征

个人所得税。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八条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

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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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

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四、财产行为税

农光互补项目是否缴纳耕地占用税

【问题描述】

农光互补的项目是否要缴纳耕地占用税？

【专家回复】

目前针对光伏企业经营农光互补项目没有特殊文

件规定。如果公司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从事非农业建设，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耕地占用税

以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

税额一次性征收。对于因建设项目施工或者地质勘查

临时占用耕地，应当按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在批准

临时占用耕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复垦，恢复种植

条件的，将全额退还已经缴纳的耕地占用税。

鉴于农光互补项目的特殊性，具体可以联系主管

税务机关进一步确认。

【政策详情】

《耕地占用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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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

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为

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耕地占

用税。

占用耕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不缴纳耕地

占用税。

本法所称耕地，是指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第三条 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

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次性征收，应

纳税额为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平方米)乘以适

用税额。

第十一条 纳税人因建设项目施工或者地质勘查

临时占用耕地，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纳税人在批准临时占用耕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复

垦，恢复种植条件的，全额退还已经缴纳的耕地

占用税。

《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0 号）：

一、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属于耕地占

用税征税范围的土地(以下简称“应税土地”)面积为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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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依据，按应税土地当地适用税额计税，实行一次

性征收。

耕地占用税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税土地面积

×适用税额。

应税土地面积包括经批准占用面积和未经批准占

用面积，以平方米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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